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申请及承

诺书
一、建设单位信息：

建设单位名称 郑州科冶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10100MADYNLFXXG

项目名称
郑州航空港国际陆港片区综合开发项目二标段配套道路灵润路（陆港东一

街－疏港东路）道路工程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灵润路（陆港东一街－疏港东路）段

适用告知承诺制审批

的依据

本项目属于《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环评审批推进重大

投资项目建设的通知》（豫环办[2022]44号）附件 1《河南省建设项目环评告

知承诺制审批正面清单（2022年版）》适用范围中五十二、交通运输业、管道

运输业，城市道路（不涉及维护；不涉及支路、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全省

（不涉及敏感区①）

是否未批先建 是□ 否☑ 是否按要求处理到位 是□ 否□

法人代表姓名 杨才 联系电话 18261700987

身份证号码 231181198204012171

二、授权经办人信息：

经办人姓名 许镕轩 联系电话 18237176626

身份证号码 410105200003070072

三、环评单位信息：

环评单位名称 河南普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10102MA3XCT8H7J

编制主持人职业资格

证书编号
2016035410352013411801000005

环评单位联系人 李栗 联系电话 15981946126

本单位（人）是否在

国家环境影响评价信

用平台中本记分周期

内存在失信记分情况

是□ 否☑

四、环评文件相关内容

项目环评文件名称
郑州航空港国际陆港片区综合开发项目二标段配套道路灵润路（陆港东一

街－疏港东路）道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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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含建设内

容、规模、总投资、

环保投资等）

灵润路（陆港东一街—疏港东路）项目，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国际陆港东南部，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规划为城市主干道。线路为东西

走向，项目起点坐标为 E113°59′36.265″，N34°23′07.060″，终点坐标为

E114°02′07.905″，N34°23′07.041″，项目西起规划陆港东一街，东至规划疏港

东路，道路全长 3932.606m。规划道路总占地面积 229498m2，红线宽 60m，四

幅路形式，双向 8车道，设计车速 50km/h。道路规划标准横断面布置形式为：

60m=2.0m（人行道）+2.0m（绿化带）+6.5m（辅道）+3.0m（侧分带）+15m

（机动车道）+3.0m（中央分隔带）+15m（机动车道）+3.0m（侧分带）+6.5m

（辅道）+2.0m（绿化带）+2.0m（人行道）。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

照明、绿化、雨水、污水、电力、通信等。项目总投资 42776.98万元，其中环

保投资 431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的 1.01%。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

保护对策与措施（分

类简要列出对各环境

要素的影响以及对应

的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

（1）废气

施工期废气主要有施工扬尘，施工机械铺路产生的沥青烟、管道焊接烟尘

及运输车辆尾气。

施工期间严格按照《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2024年蓝天保卫战实施

方案》（郑港环委办〔2024〕2号）要求进行施工，工地开工前必须做到“六

个到位”。

施工现场主要出入口明显位置应悬挂公示标牌，施工现场围墙（挡）、绿

化地面、场区起尘部位和道路两侧应设置自动喷淋装置进行抑尘作业。装卸物

料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防治扬尘污染。施工现场实施扬尘防治制度化

管理；施工期内应推广使用新能源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加强对机械、车

辆的维修保养，对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实行定期检验制度，禁止以柴油为燃

料的施工机械超负荷工作，减少烟尘和颗粒物排放。采用达到国家标准的产品，

现买现用，且采用罐装沥青专用车辆装运。管道焊接烟尘采用移动式焊烟除尘

器进行处理。

（2）废水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废水为施工过程中混凝土喷洒废水和车辆冲洗废水，生

活污水、雨污水管道闭水试验废水。

混凝土喷洒废水引入施工现场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

不外排；施工营地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处理；试验排水经简易沉

淀处理后部分回用于施工区域洒水降尘和绿化，禁止排入功能地表水体。

（3）噪声

施工期间选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加强检查、维护和保养机械设备，保持



润滑，紧固各部件，减少运行振动噪声。整体设备安放稳固，并与地面保持良

好接触，有条件的应使用减震机座，降低噪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计划

和进度。施工场地四周设置移动式声屏障。

（4）固废

本项目施工期的固废主要是弃土、剥离表土、沉淀池污泥、建筑垃圾、管

线清管废渣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本项目弃方全部外运用于港区其他道路工程，不产生额外污染。剥离表土

回用于绿化带覆土不外排。沉淀池污泥用于填方不外排。管线清管废渣和建筑

垃圾及时清运，分材质分类及时送市政部门指定地点统一处理。管线清管废渣

和建筑垃圾不在施工场地内长时间堆存，且要求施工单位规范运输，禁止随路

散落和随意倾倒建筑垃圾，避免对环境空气和水环境造成二次污染。施工人员

生活垃圾经垃圾桶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5）生态

按设计要求完善水土保持的各项工程措施，在主体工程完工后，按照规划

的用地类别，需植被恢复的土地及时采取种植乔灌木等措施，恢复裸露地面的

植被覆盖，科学合理地实行花草类与灌木、乔木相结合的立体绿化格局，以达

到防止地表裸露、保护路基、减少水土流失的目的。

运营期：

（1）废气

运营期废气主要为汽车尾气和道路扬尘。针对交通车辆尾气，本次评价提

出以下防治措施：

①加强道路的交通管理，限制尾气超标车辆上路；

②加强全线交通巡察，减少堵车和塞车现象；

③加强道路养护及交通标志维修，使道路经常处于良好状态；

④应加强道路两侧的绿化，种植能吸收 CO和 NO2等有害气体的树种。

⑤严格控制大型运输车辆，尤其对运送散装含尘物料的车辆要求密封、包

扎、覆盖，控制运输车辆冒装渣土、带泥上路和沿途撒漏污染。

⑥加强对道路的清扫工作，对路段每天清扫，定期洒水，使道路平整、清

洁，以减轻道路扬尘污染。

对于道路扬尘，采取加强对道路的清扫、养护，使道路平整、清洁，市政

洒水车洒水降尘等措施以减轻道路扬尘污染。

（2）废水

本项目建成后，自身不产生废水，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雨期汇

水对水环境的影响。道路营运后，造成沿线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形式是路面径流。



主要措施为：

①通过道路两侧的边沟和集水槽进入雨水管网。

②推广使用清洁车用燃料，降低汽车尾气的排放量，从而减少通过地表径

流对水环境质量产生影响。

本项目路面径流通过雨水管道收集后排入雨水管网。经稀释、沉淀、分离、

自净等一系列过程，污染物浓度将会有一定的降低，运营期雨期汇水对沿线环

境质量的影响较小。

（3）噪声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噪声主要为交通噪声，通过限制重载和车况差的车辆上

路、定期养护路面、安装限速禁鸣标志、控制行车车速、加强绿化防护等措施，

减小交通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同时远期预留环保资金，加强周边敏感点的

跟踪监测。

（4）固体废物

本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有过往车辆散落的杂物以及过往行人遗弃的垃圾。

营运期建设分布合理的垃圾箱，同时加强教育并竖立警示牌提醒路人将垃圾放

入垃圾箱内，对于没有进入垃圾箱的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每天负责收集处理。

（5）生态

强化绿化苗木的管理和养护，确保道路绿化长效发挥固土护坡、减少水土

流失、净化空气、隔声降噪、美化景观等环保功能。配备专业技术员定期对绿

化苗木进行浇水、施肥、松土、修剪、病虫害防治，检查苗木生长状况，对枯

死苗木、草皮进行更换补种。通过定向营造以乔木、灌木为主体的多结构层次

植物群落，预防和减缓苗木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

（6）环境风险

制定并执行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审批机关告知事项

一、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的适用范围

属于《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环评审批推进重大投资

项目建设的通知》（豫环办[2022]44号）附件 1《河南省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

诺制审批正面清单（2022年版）》提出的告知承诺范围。

二、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 项目建设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各项环境保护要求。

2.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省、市及航空港实验区产业政策要求。

3. 项目建设符合区域开发建设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等相关法定规划的要

求。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应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试行）》以及相关标准、技术规

范等要求，不存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情形以及《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9 号）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所列问题。

5. 建设项目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应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环境质量和总量管控要求，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符

合区域替代要求；环评文件中明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及区域削减措施，建

设单位承诺在项目投运前按照环评文件中明确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取得相应的

总量指标，并作为申报排污许可证的条件，按照规定及时进行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

6. 改、扩建项目环评文件已对项目原有的环境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并采

取“以新带老”等措施治理原有的污染。

7. 项目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污染事故处理应急方案切实可行，满足环境

管理要求。

建设单位承诺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1. 建设单位和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人）均已签章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报批申请表及承诺书》（电子版、纸质原件 3份）；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全本、可公开版本及同意公开的情况说明

（电子版、纸质原件 2份）；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除外）。

四、法律责任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

（以下简称“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在作出准予行政审

批告知承诺决定后，定期对建设单位承诺内容是否属实以及建设项目环评文

件编制质量进行核查。

1. 发现建设项目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

存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所列不予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情形之一；存在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

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中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所列问

题之一的；依法可以撤销的其他情形。

2. 发现建设项目不存在上述立即撤销情形，但现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

不相符或其环评文件存在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



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情形的，将依法依规采取通报批评、

立案处罚、失信记分等措施，存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

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中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相应问题的，

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

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依法撤销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

五、失信惩戒

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后续监管中，发现建设单

位、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应当记入

其诚信档案，并对该建设单位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审批方式；对该环评文

件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予以失信记分，不再受理其参与编制的告知承诺类环

评文件。

1. 本单位已全面知悉审批机关的告知事项，并对所提交资料和填写内容

的料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同意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

合行政执法局）将本次申请的项目纳入环保事中事后监管和诚信管理范畴，

自觉配合相关监督检查，接受公众监督，若存在失信行为，依法接受信用惩

戒。

2. 本单位已详细阅读过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申报材料，对其进行

了审查，认为我单位申报项目属于《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

化环评审批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建设的通知》适用范围中第 59项，符合《河南

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环评文件告知

承诺审批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豫环办[2021]65号）中审批机关告知事

项的全部要求，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环境质量和总量管控要求。

3. 本单位将自觉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严格按照

本承诺及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所列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

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

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

将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4. 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规定，坚持守法经营，若存在未批先

建等环境违法行为隐瞒不报的，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查处，一切后果由本单

位自行承担。

5. 本单位将严格执行各项环境保护要求，把环境保护工作贯穿于项目建

设和经营全过程，落实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